糾正案文
被糾正機關：新北市政府。
[bookmark: _Hlk220077356][bookmark: _Hlk220075000]案　　　由：新北市政府未落實性侵害加害人社區監控、風險評估等事項，各權責單位又欠缺橫向聯繫之整體規劃，致兒少性侵加害人出獄後，長期違法開設兒童短期補習班，藉機猥褻多名兒童及拍攝性影像；亦未善盡學生輔導諮商之責，本案受害兒童眾多且橫跨多校，卻遲至事發半年後始函請各校自行檢視輔導機制並調查潛在受害者，錯失事前防治及保護受害兒童先機，確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bookmark: _Toc524892370][bookmark: _Toc524895640][bookmark: _Toc524896186][bookmark: _Toc524896216][bookmark: _Toc524902722][bookmark: _Toc525066141][bookmark: _Toc525070831][bookmark: _Toc525938371][bookmark: _Toc525939219][bookmark: _Toc525939724][bookmark: _Toc529218258][bookmark: _Toc529222681][bookmark: _Toc529223103][bookmark: _Toc529223854][bookmark: _Toc529228250][bookmark: _Toc2400386][bookmark: _Toc4316181][bookmark: _Toc4473322][bookmark: _Toc69556889][bookmark: _Toc69556938][bookmark: _Toc69609812][bookmark: _Toc70241808][bookmark: _Toc70242197][bookmark: _Toc421794867][bookmark: _Toc422728949]事實與理由：
[bookmark: _Toc524895641][bookmark: _Toc524896187][bookmark: _Toc524896217][bookmark: _Toc525066142][bookmark: _Toc4316182][bookmark: _Toc4473323][bookmark: _Toc69556890][bookmark: _Toc69556939][bookmark: _Toc69609813][bookmark: _Toc70241809][bookmark: _Toc525070834][bookmark: _Toc525938374][bookmark: _Toc525939222][bookmark: _Toc525939727][bookmark: _Toc525066144][bookmark: _Toc524892372]本案緣新北市土城區李姓圍棋教師（下稱李男）開設小型圍棋才藝班，趁機對兒童涉犯加重猥褻及強迫錄製性剝削影像之行為，被害兒童高達12位。據相關專業團體陳訴，指出警政、社政、教育及司法機關處理過程涉有諸多違失，經調閱新北市政府、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法務部、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教育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等機關卷證資料，並於民國（下同）114年7月28日諮詢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	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等深耕性侵害防治及被害人服務領域之實務專家代表，復於114年11月25日詢問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教育局、衛生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下稱新北市警察局、新北市教育局、新北市性侵害防治中心）、警政署、法務部、衛福部、教育部等機關人員，並經新北市政府補充資料查復到院，調查發現，本案新北市政府辦理性侵害加害人社區監控、風險評估、學生輔導諮商過程，確有違失，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bookmark: _Hlk221006641][bookmark: _Hlk220677438][bookmark: _Hlk220677601]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明定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輔導、教育、登記、報到、查訪等社區監控及再犯預防機制。本案加害人李男於96年至98年間涉犯2起猥褻兒童之加重強制猥褻罪，於103年服刑期滿出監後，依法應列管7年至110年6月6日止。然因李男出監時之再犯風險評估僅列為中低危險，新北市政府評估小組於107年3月19日審酌李男接受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情況尚佳，有穩定工作3年以上，認為其自我控制已有成效而決議結案，但疏未將李男與兒童獨處之再犯風險因子，橫向聯繫轄區警察機關注意防範及列為查訪重點之參考。且勤區警員欠缺敏感度，李男列管7年期間雖每半年均向轄區警察分局登記報到，並供稱任職於某科技公司擔任助理工程師，然該分局自110年3月21日後即未落實查訪，本案揭發後，經新北市警察局及教育局查察，方獲悉李男自108年起違法開設短期補習班招收兒童授課，並自110年4月起猥褻多名兒童及拍攝性影像，該分局查訪斷點與李男之再犯時點有高度重合，致錯失防治先機。本案凸顯新北市政府對於兒少性侵害加害人社區監控之列管執行、風險評估與橫向聯繫存有系統性缺失，核有重大違失。
(1) 各地方政府應整合所屬警政、教育、衛生、社政、等機關單位，提供加害人身心治療、輔導、教育及辦理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等業務。又性侵害加害人經有期徒刑、保安處分或強制治療執行完畢，經評估必要者，地方政府應令其接受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觸犯刑法第224條之1 對兒少為加重猥褻等罪之加害人，應定期向警察機關辦理身分、就學、工作、車籍之異動或其他相關資料之登記、報到；其登記、報到期間為7年。登記報到期間，管轄警察局（分局）應每個月對加害人實施查訪1次以上，並得視其再犯風險程度，增加查訪次數。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6條、第31條、第41條、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第11條定有明文。
經查：
[bookmark: _Hlk220677637][bookmark: _Hlk221002455][bookmark: _Hlk220677840]加害人李男自108年1月1日起，未依法申請短期補習班核准立案，即以「土城圍棋教育推廣中心」為名，對外招生。嗣因2名兒童在圍棋課後告知家長遭李男不當觸摸身體，113年9月1日新北市警察局土城分局（下稱土城分局）受理家長及被害兒童報案後，於當日18時許通報新北市教育局，表示疑有兒童遭李男施以猥褻行為，該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下稱新北市婦幼隊）於同年9月2日凌晨完成學童及家長之調查筆錄後，評估案情恐有滅證之虞，於同日上午9時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聲請核發拘票獲准，隨後新北市婦幼隊與新北市教育局於同日上午10時許至李男經營圍棋班處所，通知李男返回處所後，該府教育局入內稽查及婦幼隊入內要求搜索，李男當場拒絕搜索，經新北市婦幼隊聯繫檢察官並依指示逕行搜索，當場扣押監視器、記憶卡、行動電話及筆記型電腦等相關證物。
[bookmark: _Hlk220677701]新北市教育局現場稽查發現，該址懸掛土城圍棋教育推廣中心廣告招牌，教室內有課桌椅、白板、圍棋相關教材教具，據李男自陳該址於108年1月1日起招生授課，在學學員約略有10餘位，並有固定每期收費，於每週六固定上課，並持續對外更新招生訊息等語。亦即李男未依法申請短期補習班核准立案，違法招生授課長達5年之久。另據新北地院一審判決書[footnoteRef:1]，李男自110年4月起即對圍棋班之學童為強制猥褻或性騷擾行為，被害學童遭猥褻且經錄影之檔案自110年4月24日起至113年8月31日止，長達3年餘，共有12位兒童遭猥褻，計有60餘次犯行。 [1:  新北地院113年侵訴字第163號刑事判決。] 

[bookmark: _Hlk220677711]又李男於96年至97年間，因涉犯對未滿14歲男子強制猥褻罪，經土城分局97年以妨害性自主罪案移送原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現新北地檢署）偵查起訴，於98年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3年。判決前又犯對未滿14歲女子強制猥褻罪，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以妨害性自主罪案移送原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現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經檢察官偵查起訴後，判處有期徒刑2年，該2起犯行於99年9月2日定應執行刑4年10月，李男於99年2月3日入監，至103年6月5日服刑期滿。
[bookmark: _Hlk220677730]李男出監前經監獄評估其再犯風險為中低危險，監獄於103年3月24日將相關資料函知新北市性侵害防治中心，李男於同年6月6日出監後，隨即由該中心開案服務，安排自同年6月11日起接受性侵害加害人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迄107年3月19日經3年6個月之處遇期程後，該府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組會議審酌李男相關課程之出席情況佳，評估李男治療現實感提升、已維持工作穩定3年以上、對規範的遵守能力增加等情，判斷其再犯危險有所下降，爰決議結案[footnoteRef:2]。 [2:  新北市政府提供該次之評估小組會議所參酌李男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社區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處遇成效評估報告」，於結論「是否需要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勾選「否」，理由為「自我控制再犯預防有成效，說明：穩定工作3年以上，遵守規範能力增加。」] 

惟新北市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組決議結案所參酌之評估報告資料，僅評估其第一件案件犯行，且評估報告中指出李男再犯危險情境為與男童獨處，但因評估資料與警察局之列管查訪機制並無橫向聯繫，致未提供第一線員警作為查訪重點之參考。
對此，新北市性侵害防治中心僅說明李男於每6個月評估均為中低再犯危險，爰評估結案；該府警察局表示因李男長期評估為中低再犯危險，故未進行特別之橫向聯繫。又李男出監後，由土城分局列管期間7年，李男均按期每半年向轄區警察分局登記報到，供稱任職於某科技公司擔任助理工程師。該局對於李男列管期間未落實查訪一節，業依警政署訂頒之「警察機關辦理性侵害防治工作獎懲規定」追究警勤區員警違反查訪作業程序之行政責任，核予申誡2次等語。
本院審酌認為：
[bookmark: _Hlk220677911][bookmark: _Hlk221002538]李男經身心治療、輔導教育後，雖經新北市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小組評估其再犯危險降低而決議結案，惟評估報告僅呈現李男第一件對未成年男子之犯行，未綜合評估其犯有2件犯行，已不無疏漏，且該評估報告中，明確指出李男之再犯危險情境為與男童獨處，而李男登記報到之列管期間尚未結束，則新北市性侵害防治中心未將評估結案之內容及再犯因子等，提供警政單位注意防範，確有疏失。
[bookmark: _Hlk220678075][bookmark: _Hlk220678053][bookmark: _Hlk220507805]又李男雖依規定每半年向轄區土城分局登記報到，但該分局自110年3月21日後即未有查訪紀錄，觀之李男自110年4月起即對圍棋班之學童為強制猥褻行為，查訪斷點與李男之再犯時點有高度重合。鑑於勤區員警為社區監督的第一線處理者，身心治療輔導處遇團隊需要員警蒐報加害人在社區生活的即時資訊，以有效及準確評估加害人的再犯風險，學者專家亦建議主管機關對於警勤區員警宜採久任制，提供員警認知性犯罪加害人的專業知識，使其執行查訪勤務時，除了從犯罪治安角度查察人口外，能特別注意相關的危險因素及再犯因子，尤其加害人若有特別針對兒童侵害之模式，對於加害人與兒童接觸之情況應具有高度敏感，需謹慎留意加害人住家附近或其是否從事與兒童有關之工作[footnoteRef:3]。新北市政府應以本案為鑑，整合警政、教育、衛生、社政等單位，強化性侵害加害人身心治療與輔導、風險評估及查訪監管之資訊共享與橫向連繫，警政署也應檢討強化第一線勤區員警對於特殊加害人特質及認知之專業，提升其執行查訪勤務之敏感度，以確實落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保護受害人、遏止再犯之立法意旨。 [3:  沈勝昂、葉怡伶、劉寬宏（103），臺灣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社區處遇之現況與檢討，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152頁。] 

李男於列管期間非法長期招生授課，輕易接近兒童並屢次猥褻多名兒童，凸顯新北市政府對於兒少脆弱群體之保護顯有未周。社政與警政單位就風險評估內容之橫向聯繫未臻健全，未能提供一線員警參據，致使查訪流於形式，難以針對高風險再犯情境進一步查察，從而兒少性侵害加害人於本案社區監控期間屆滿前出現斷點，失去及時掌握加害人生活動態之先機；又新北市教育局現行對於未立案短期補習班之稽查方式，亦未能發現李男非法經營行為，致其持續接觸兒童群體並伺機再犯，確有違失。
[bookmark: _Hlk221002582][bookmark: _Hlk221006770]綜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明定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輔導、教育、登記、報到、查訪等社區監控及再犯預防機制。本案加害人李男於96年至98年間涉犯2起猥褻兒童之加重強制猥褻罪，於103年服刑期滿出監後，依法應列管7年至110年6月6日止。然因李男出監時之再犯風險評估僅列為中低危險，新北市政府評估小組於107年3月19日審酌李男接受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情況尚佳，有穩定工作3年以上，認為其自我控制已有成效而決議結案，但疏未將李男與兒童獨處之再犯風險因子，橫向聯繫轄區警察機關注意防範及列為查訪重點之參考。且勤區警員欠缺敏感度，李男列管7年期間雖每半年均向轄區警察分局登記報到，並供稱任職於某科技公司擔任助理工程師，然該分局自110年3月21日後即未落實查訪，本案揭發後，經新北市警察局及教育局查察，方獲悉李男自108年起違法開設短期補習班招收兒童授課，並自110年4月起猥褻多名兒童及拍攝性影像，該分局查訪斷點與李男之再犯時點有高度重合，致錯失防治先機。本案凸顯新北市政府對於兒少性侵害加害人社區監控之列管執行、風險評估與橫向聯繫存有系統性缺失，核有重大違失。

[bookmark: _Hlk220678266]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明定政府應協助被害人心理治療及輔導，而學校是兒童除家庭外，停留最長且具制度性支持之環境，能否與社政體系協同挹注兒童及照顧者適切資源，至為關鍵。本案家長向學校求援後，學校雖依法通報及召開會議，卻未依學生輔導法等規定，規劃個別化輔導及聯繫社政機關；新北市性侵害防治中心與學校更於事發月餘才討論輔導諮商之規劃分工；又本案受害兒童眾多且橫跨多校，113年9月2日新北市政府前往李男家中稽查，透過現場查獲之學員名冊知悉李男設立圍棋班以來已招生多位學童，卻遲於114年5月9日為避免漏失潛在受害者，方函文土城區之國小進行調查，相關作為均顯示對事件之處理缺乏系統性之統籌，錯失第一時間支持學校、保護受害者之先機，實有怠失。
(2) [bookmark: _Hlk221002706][bookmark: _Hlk221002739][bookmark: _Hlk220678488][bookmark: _Hlk220678431]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明定政府應協助被害人心理治療及輔導，而若受害者為學生身分，學生輔導法及「各級學校及幼兒園通報兒童少年保護與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注意事項及處理流程」亦規定學校應依需求提供介入性輔導，並與社政等相關單位建立合作聯繫之機制：
1、 [bookmark: _Hlk217984609][bookmark: _Hlk221002724][bookmark: _Hlk218000257]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3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同法第6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整合所屬警政、教育、衛生、社政、勞政、新聞、戶政與其他相關機關、單位之業務及人力，設立性侵害防治中心，並協調相關機關辦理下列事項：……。四、協助被害人心理治療、輔導、緊急安置與法律諮詢及服務。……。」
2、 學生輔導法第6條規定：「（第1項）學校應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三級輔導。（第2項）前項所定三級輔導之內容如下：……。二、介入性輔導：針對學生有個別化輔導需求或適應欠佳、情緒困擾、行為偏差，或遭受重大創傷經驗，及早辨識、發現，即時介入，依其需求訂定個別化之輔導方案或計畫，提供諮詢、個別諮商、小團體輔導及其他有助於學生輔導措施，並提供評估轉介機制，進行個案管理及輔導。……。」
3、 「各級學校及幼兒園通報兒童少年保護與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注意事項及處理流程」第7點規定：「學校、幼兒園遇兒童及少年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應即啟動校園危機處理機制，由校長或園長指定專人進行責任通報及校安通報、媒體應對及發言，並加強與社會工作專業人員之協調聯繫，於事件之司法調查過程中，必要時應陪同學生或幼兒，給予心理支持……。」
(3) 本案新北市性侵害防治中心與學校對於初始揭發案件之受害兒童與家長，於心理諮商與輔導缺乏橫向聯繫之整合規劃，而學校雖有通報、召開會議等處理，卻流於形式，缺乏實質作為：
1、 [bookmark: _Hlk221002757]陳訴人指陳，受害兒童與家長於113年9月2日完成報案後，陪同筆錄之新北市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向家長說明學校有輔導機制，該中心亦會與家長討論合宜的諮商安排。家長爰於113年9月2日先主動聯絡學校說明受害兒童遭遇，表達受害兒童於筆錄程序之緊張、哭泣反應，希望學校給予輔導資源協助。學校獲悉後，雖於9月2日完成法定通報程序，並於9月4日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決議「請輔導處隨時給予關懷，並依其需求提供心理諮商與服務等各種專業輔導服務，必要時並提供保護措施、法律協助、社會福利支援、轉介服務或其他協助」，惟後續未有實質作為，迄同年9月27日該校才聯繫家長詢問輔導意願，忽略學生處於經歷重大創傷之過程，且忽略家長主動表達之資源需求等情。
2、 對此，詢據新北市教育局表示：本案由警方檢視所查扣之李男錄影檔案，逐一確認被害兒童，因涉及之兒童人數眾多，橫跨多校，該局於113年9月中旬陸續接獲相關名單後進行確認，交由學校各自依學生需求啟動輔導機制等語。
3、 本院審酌認為：
（1） [bookmark: _Hlk221002776]新北市性侵害防治中心雖主動告知家長學校將提供被害兒童輔導資源，並於113年9月14日、10月5日安排2位受害兒童之諮商協助，惟期間未與學校討論具體輔導規劃及分工，迄10月25日學校召開個案及系統合作會議，新北市性侵害防治中心始與學校盤點得以運用之輔導資源，及建立學校與主責社工人員、心理師之合作機制，足認新北市政府對於受害兒童之心理輔導，缺乏橫向聯繫之整合規劃。
（2） [bookmark: _Hlk217999362]性侵害事件之輔導與一般輔導介入不同，對學校輔導專業及量能皆為挑戰，新北市政府遲於案發後逾8個月（114年5月12日）始函文提醒各校類此案件之處理程序，並要求學校自行檢視現行學生輔導機制是否完備，顯未能及時支持學校處理是類案件，任由基層學校獨自面對複雜之兒少創傷輔導，損及家長對輔導系統之信心。且本案113年9月2日新北市政府前往李男家中稽查，透過現場查獲之學員名冊知悉李男設立圍棋班以來，已招生多位學童，卻遲於114年5月9日為避免漏失潛在受害者，方函文土城區之國小，調查具圍棋興趣或專長之學生過往是否在未立案才藝班學習，相關作為均顯示對事件之處理缺乏系統性之統籌，確有違失。
（3） 學校端疏未依學生輔導法即時規劃個別化之輔導計畫，亦未依「各級學校及幼兒園通報兒童少年保護與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注意事項及處理流程」加強與社工人員之協調聯繫，亦有違失。
[bookmark: _Hlk221002811][bookmark: _Hlk220678529]綜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明定政府應協助被害人心理治療及輔導，而學校是兒童除家庭外，停留最長且具制度性支持之環境，能否與社政體系協同挹注兒童及照顧者適切資源，至為關鍵。本案家長向學校求援後，學校雖依法通報及召開會議，卻未依學生輔導法等規定，規劃個別化輔導及連繫社政機關；新北市性侵害防治中心與學校更於事發月餘才討論輔導諮商之規劃分工；又本案受害兒童眾多且橫跨多校，113年9月2日新北市政府前往李男家中稽查，透過現場查獲之學員名冊知悉李男設立圍棋班以來已招生多位學童，卻遲於114年5月9日為避免漏失潛在受害者，方函文土城區之國小進行調查，相關作為均顯示對事件之處理缺乏系統性之統籌，錯失第一時間支持學校、保護受害者之先機，實有怠失。
[bookmark: _Toc524902730]綜上所述，新北市政府未落實性侵害加害人社區監控、風險評估等事項，各權責單位又欠缺橫向聯繫之整體規劃，致兒少性侵加害人出獄後，長期違法開設兒童短期補習班，藉機猥褻多名兒童及拍攝性影像；亦未善盡學生輔導諮商之責，本案受害兒童眾多且橫跨多校，卻遲至事發半年後始函請各校自行檢視輔導機制並調查潛在受害者，錯失事前防治及保護受害兒童先機，確有違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新北市政府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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